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榆林创新院通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 
管理规定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我院通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管理，根据《陕

西省财政厅关于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的通知》（陕财办

资〔2020〕188 号）和《榆林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

办法》（榆政财采发〔2023〕16 号）要求，并参照《大连化物所

通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管理办法》（化物所发〔2023〕116 号）

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院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通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，是指满足办公

基本需要的通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，不含特殊需要的专业类办

公设备和办公家具。本规定中通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分为集中

配置与自行采购两种。 

第二章 管理职责 

第三条 综合管理部负责通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的采购管

理，对通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在使用和处置过程中安全和职业

卫生工作进行监管；负责通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的验收入库、

盘点和处置等管理工作。 

第四条 各职能部门和研究单元负责本部门通用办公设备和

办公家具的使用管理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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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采购管理 

第五条 采购管理依据《榆林中科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采购管

理办法（试行）》执行。 

第四章 验收管理 

第六条 通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验收按照资金额度不同实

行分类管理，分类标准如下： 

（一）A类：单价或批量 1万元（不含）人民币以下的； 

（二）B类：单价或批量 1 万元（含）-30 万元（不含）人民

币的； 

（三）C类：单价或批量 30 万元（含）-200 万元（不含） 人

民币的； 

（四）D类：单价或批量 200 万元（含）人民币以上的。 

第七条 组织验收 

超过榆林市规定配置标准的通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一律不

予验收。 

A 类通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由各使用部门自行验收，验收

人员不能全部为采购人员；B、C类通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由各

使用部门和综合管理部共同组成验收小组进行验收；D类通用办

公设备和办公家具由综合管理部组织成立联合验收小组进行验收。 

通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验收要形成记录，需填写《通用办

公设备和办公家具验收单》（附件 1）。 

第九条 通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到货并通过验收后，采购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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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要及时办理报销/核销及固定资产入库领用手续，入库领用单上

必须注明采购合同号和验收单号。 

第五章 使用管理 

第十条 各职能部门和各研究单元应指定专人负责本部门通

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的日常使用管理，包括及时领取和粘贴固

定资产标签、日常维护及维修、调拨申请、报废处置申请、定期

清查等。对于单价或批量未达到固定资产入账标准的通用办公设

备和办公家具，各部门应建立相应的内部管理规定加强管理。 

第十一条 通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出园区使用、返厂维修等，

使用部门必须填写《固定资产出门凭证》（附件 2），经综合管理

部审批备案。出园区使用的通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由使用部门

负责管理。 

第十二条 我院集中配置的通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由综合

管理部统一分配，未分配的通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由综合管理

部统一代管，分配后闲置的通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由综合管理

部统一收回按需分配。分配后闲置的通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包

括：研究单元调整造成的闲置通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；长期不

使用的闲置通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。 

第十三条 我院集中配置以外，各职能部门及研究单元根据工

作需要自行采购的通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，如果长期不使用由

综合管理部组织院内有偿调剂。拟调剂资产在院内公示，公示期

为 10 个工作日。有需求的使用部门根据所需通用办公设备和办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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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具情况填写《固定资产调剂申请表》（附件 3）提出申请并进行

报价，报价最高者获得使用权。无转让需求的通用办公设备和办

公家具可进行无偿调剂，无偿调剂后仍无转让需求的通用办公设

备和办公家具由综合管理部统一管理。 

第十四条 通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院内有偿调剂完成后，受

让方要及时办理内部转账以及资产移交手续。 

第十五条 对涉密的办公设备应由保密归口管理部门统一管

理，严格执行涉密相关管理规定。 

第十六条 通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清查盘点应由各使用部

门资产管理员每年清查盘点一次，盘点结果交由综合管理部备案，

综合管理部随时进行抽查，抽查比例不低于 20%。 

第六章 处置管理 

第十七条 通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处置管理参照《榆林创新

院科研仪器设备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有关条款执行。 

第七章 附则 

第十八条 通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验收、使用、处置等工作

接受党政办公室和全院职工的监督。任何部门和个人对上述活动

中的违法违规行为，有权向党政办公室检举和反映情况。 

第十九条 各相关人员必须严守纪律、严格执行规定程序和制

度，主动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。由于个人原因造成我院资产

丢失、损坏、报废的，按照《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加强行政事业单

位固定资产管理的通知》（陕财办资〔2020〕188 号）第十四条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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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追究当事人的责任。对于在资产验收、使用、处置活动中的违

规违纪行为，我院将根据有关规定追究其责任，构成违法犯罪的，

移送国家有关部门处理。 

第二十条 本规定由综合管理部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附件: 

1.通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验收单 

2.固定资产出门凭证 

3.固定资产调剂申请表 

 

 

 

 

 

 
    

 

 

 

榆林中科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 月 30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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